
南通康源电路科技有限公司 

南通康源集成电路封装载板项目（24 万平方米/年）（一阶段） 

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

 

2025 年 5 月 29 日，南通康源电路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康源电路）组织

召开了《南通康源电路科技有限公司南通康源集成电路封装载板项目（24 万平

方米/年）（一阶段）》的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，参加该会议的有建设单位、验收

报告编制单位、监测单位和专家（名单附后），与会代表和专家听取了验收报告

编制单位对项目的汇报，审阅了验收资料，踏勘了现场，经讨论，形成验收意见

如下： 

一、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

（一）建设地点、规模、主要建设内容 

康源电路位于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金新街道希望路 189 号，厂址中心坐标

为北纬 121°3’11.442”、东经 31°1’54.088”，主要建设内容为年产集成电路封装载

板 24 万m2/a 及其配套设施。 

（二）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

康源电路于 2022 年 6 月委托南京源恒环境研究所有限公司编制了《南通康

源电路科技有限公司南通康源集成电路封装载板项目（24 万平方米/年）环境影

响报告表》，2023 年 2 月 27 日取得南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批复（通

高新管环审〔2023〕5 号），该项目 2023 年 3 月 28 日开工建设，项目一阶段于

2024 年 7 月 15 日建成，2024 年 10 月 16 日开始调试。康源电路于 2025 年 1 月

14 日取得排污许可证（证书编号：91320694MABRCMN70L001U）；于 2025 年

3 月 21 日取得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（备案号：320683-2025-031-M）。本

次验收为项目一阶段产能验收，验收产能为封装载板 7.2 万m2/a，项目一阶段验

收监测期间环保设施均正常运行，一阶段生产负荷为 91.8%~99.4%。 

（三）投资情况 

本项目一阶段实际总投资69032.5117万元，实际环保投资约7667.371万元，

环保投资占总投资的 11％。 



（四）验收范围 

对南通康源集成电路封装载板项目（24 万平方米/年）（一阶段）涉及水、气、

声及固废污染防治设施及相关措施进行环保竣工验收。 

二、工程变动情况 

根据关于印发《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（环办

环评函〔2020〕688 号，2020 年 12 月 13 日），本验收项目变动情况表 1-1。 

表1-1  重大变动清单比对详见表（与（环办环评函〔2020〕688号对比分析） 

序号 文件规定 本项目实际情况 
是否属于

重大变动 

性质 1、建设项目开发、使用功能发生变化的。 

本次验收项目属于 C3982 电子电路制造，

产品为集成电路封装载板，项目开发、使

用功能未发生变化的 

否 

规模 

2、生产、处置或储存能力增大 30%及以上

的。 

本次验收为项目一阶段验收，生产能力未

发生变化 
否 

3、生产、处置或储存能力增大，导致废水

第一类污染物排放量增加的。 

本次验收项目生产能力未发生变化，且不

涉及废水第一类污染物排放 
否 

4、位于环境质量不达标区的建设项目生

产、处置或储存能力增大，导致相应污染

物排放量增加的（细颗粒物不达标区，相

应污染物为二氧化硫、氮氧化物、可吸入

颗粒物、挥发性有机物；臭氧不达标区，

相应污染物为氮氧化物、挥发性有机物；

其他大气、水污染因子不达标区，相应污

染物为超标污染因子）；位于达标区的建设

项目生产、处置或储存能力增大，导致相

应污染物排放量增加10%及以上的。 

本次验收项目位于环境质量不达标区，生

产能力未发生变化，根据总量核算，本次

验收项目污染物排放量未超过一阶段批复

排放量 

否 

地点 

5、重新选址；在原厂址附近调整（包括总

平面布置变化）导致环境防护距离范围变

化且新增敏感点的。 

本次验收项目位于南通市通州区金新街道

希望路 189 号，选址未发生变化，原环评

未设置环境防护距离，周边未新增敏感点 

否 

生产工

艺 

6、新增产品品种或生产工艺（含主要生产

装置、设备及配套设施）、主要原辅料、燃

料变化，导致以下情形之一： 

（1）新增排放污染物种类的（毒性、挥发

性降低的除外）； 

（2）位于环境质量不达标区的建设项目相

应污染物排放量增加的； 

（3）废水第一类污染物排放量增加的； 

（4）其他污染物排放量增加 10%及以上

的。 

本次验收项目产品为集成电路封装载板，生产

工艺未发生变化，原辅料相比环评略有调整，

但未导致新增污染物排放种类，未新增污染物

排放量，未新增废水第一类污染物排放 

否 

7、物料运输、装卸、贮存方式变化，导致

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量增加10%及以上

的。 

本次验收项目物料运输、装卸、贮存方式

未变化，未导致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量

增加 

否 



环境保

护措施 

8、废气、废水污染防治措施变化，导致第

6 条中所列情形之一（废气无组织排放改

为有组织排放、污染防治措施强化或改进

的除外）或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量增加

10%及以上的。 

本次验收项目废水、废气污染防治措施未

发生变化，且未新增污染物排放种类，污

染物排放量未增加，不涉及废水第一类污

染物排放，大气无组织排放量未新增。 

否 

9、新增废水直接排放口；废水有间接排放

改为直接排放；废水直接排放口位置变化，

导致不利环境影响加重的。 

本次验收项目不涉及废水直接排放口，生

活污水接管通州区益民水处理有限公司，

生产废水接管南通溯天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

否 

10、新增废气主要排放口（废气无组织排

放改为有组织排放的除外）；主要排放口排

气筒高度降低10%及以上的。 

本次验收项目不涉及废气主要排放口 否 

11、噪声、土壤或地下水污染防治措施变

化，导致不利环境影响加重的。 

本次验收项目噪声、土壤及地下水污染防

治措施未发生变化，未导致不利环境影响

加重 

否 

12、固体废物利用处置方式由委托单位利

用处置改为自行利用处置的（自行处置设

施单独开展环境影响评价的除外）；固体废

物自行处置方式变化，导致不利环境影响

加重的。 

本次验收项目产生的固体废水均委托处

置，不自行处置利用 
否 

13、事故废水暂存能力或拦截设施变化，

导致环境风险防范能力弱化或降低的。 

本次验收项目已按要求设置 2544m
3
的事故

应急池，环境风险防范措施未发生变化 
否 

综上，本验收项目不涉及重大变动。 

三、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

（一）废水 

康源电路厂区实行“雨污分流”，一期项目全期运营过程中的废水为生产废

水和生活废水，其中食堂废水及生活污水分别预处理后一并接管南通市通州区

益民水处理有限公司，生产废水分质收集处理后部分回用，部分接管南通溯天环

保科技有限公司，生产废水主要包括生产线排水、洗槽废水、地面冲洗废水、纯

水制备浓水、废气处理设施排水、循环冷却系统排水、初期雨水等。 

项目一阶段建设过程中，污水处理设施已按全期进行了建设，同时废水收

集及处理工艺均未发生变动。配套建设的污水处理设施如下：处理能力 1500t/d

的一般清洗废水处理装置 1 套、处理能力 1050t/d 的综合废水处理装置 1 套、处

理能力 200t/d 的含镍废水处理装置 1 套、处理能力 100t/d 的含氰废水处理装置

1 套、处理能力 997t/d 的络合废水处理装置 1 套、处理能力 502t/d 的高有机废水

和高酸废水处理装置 1 套、处理能力为 2550t/d 的回用水处理装置 1 套、处理能



力 900t/d 的络合废水处理装置 1 套。 

（二）废气 

康源电路全期运营过程中的废气主要包括为 6 类：①机械钻孔、激光钻孔、

打靶、锣边等工序产生的粉尘废气；②生产线及公辅设施产生的酸碱废气，酸性

废气主要有硫酸雾、盐酸雾、硝酸雾（以氮氧化物计）、甲酸雾等，碱性废气主

要有碱雾、乙醇胺等；③压合、固化、阻焊、抗氧化、洗网水溶剂回收等产生的

非甲烷总烃；④化学沉铜工序产生的甲醛废气；⑤镀金工序产生氰化氢废气；⑥

污水处理中心产生的恶臭气体（氨气、硫化氢）、危废库废气、硫酸雾、非甲烷

总烃等。 

一阶段建设过程中由于设备布局部分调整，部分设施暂未建设，因此导致部

分废气收集路线变化，部分排气筒暂未进行建设，排气筒部分合并，部分拆分，

同时排气筒的风量及内径部分调整，但均不涉及废气处理设施的变动，具体建设

情况如下表所示。 

序号 产生工序 污染物名称 收集及处理方式 排放情况 

1 

2 层水平除胶 PTH 线、2 层

VCP 整板镀铜线、2 层 VCP

整板图填线 

硫酸雾、甲醛、盐酸

雾、硝酸雾 
密闭收集+碱喷淋塔  DA001/29m 

2 

Tenting 前处理线、阻焊前处

理线、MSAP 退膜、MSAP 前

处理线、闪蚀线 

硫酸雾、盐酸雾、甲酸

雾 
密闭收集+碱喷淋塔 DA002/29m 

3 
表面前处理线、电镍金线、碱

性蚀刻线 
硫酸雾、氯化氢 密闭收集+碱喷淋塔 DA003/29m 

4 

激光前处理线、树脂塞孔前处

理、压合前处理、plasma 等离

子清洗 

硫酸雾、甲酸雾 密闭收集+碱喷淋塔 DA005/29m 

5 DES线 盐酸雾 密闭收集+二级碱喷淋塔 DA006/29m 

6 电镍金线 氰化氢 
密闭收集+碱喷淋塔+次氯

酸钠氧化 
DA007/29m 

7 酸性中央加药区 硫酸雾、盐酸雾 密闭收集+碱喷淋塔 DA008/29m 

8 污水处理站 氨气、硫化氢 加盖收集+碱喷淋塔 DA009/27m 

9 

废液回收、洗网水溶剂回收设施 硫酸雾 
密闭收集+碱喷淋塔+除雾

+活性炭 
DA010/29m 

危废库 硫酸雾、非甲烷总烃 
管道收集+碱喷淋塔+除雾

+活性炭 

10 

水平除胶PTH、龙门除胶PTH、

DES线、激光前处理线、碱性蚀

刻线 

碱雾、氨气、乙醇胺 密闭收集+酸喷淋塔 DA011/29m 



11 碱性中央加药区 碱雾、氨气 密闭收集+酸喷淋塔 DA012/29m 

12 
压合废气、阻焊印刷线（滚涂+

整平）、压膜、树脂塞孔 
非甲烷总烃 

集气罩收集+旋流喷淋+除

雾+二级活性炭 
DA013/29m 

13 
阻焊印刷线（UV固化+隧道烘

干） 
非甲烷总烃 

集气罩收集+旋流喷淋+除

雾+二级活性炭 
DA015/29m 

14 机械钻孔、打靶、锣边 颗粒物 密闭收集+布袋除尘 DA016/29m 

15 激光钻孔 颗粒物 
密闭收集+布袋除尘+水喷

淋 
DA017/29m 

16 锣板 颗粒物 密闭收集+布袋除尘 DA018/29m 

（三）噪声 

高噪声设备均采取合理布置设备的位置，采用低噪声设备、建筑隔声等有效

措施隔声减振降噪。 

（四）固体废物 

康源电路一般固废主要为废边角料、回收铜与镍等。边角料、回收铜与镍暂

存在一般固废仓库，定期收集外售综合利用；一般固废库占地面积为 200m2，贮

存能力约 200t。一般固废库按照《一般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》

（GB18599-2020）进行设置。 

康源电路危险废物主要为电镀镍废液、含钯废液、含氰废液、酸性蚀刻废液、

碱性蚀刻废液、含镍污泥、综合污泥、有机污泥、生化污泥、含铜废渣、含镍废

渣、废油墨、废包装材料、废干膜、含锡废物、废线路板、废灯管、废抹布、废

离子交换树脂、废滤芯及废膜、检测废液、锣边粉尘、废机油、废活性炭、实验

室废液，分类收集后暂存在危废仓库（一）、（二），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。其中

危废库（一）占地面积 900m2，危废库（二）占地面积 100m2，危废库内各类危

废分区贮存，设置情况符合《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》（GB18597-2023）、

《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做好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》（苏环办〔2020〕16

号）中相关要求。 

各类固废均按要求妥善处置，零排放。 

（三）其他环境保护设施 

（1）环境风险防范设施 

康源电路设有 1 座事故池，有效容积为 2544m3。厂区配备了足够的应急物

资和消防设施，可满足事故状态下应急需求。 



（2）排污口规范化建设 

废水、废气排口、固废设施均设有标志牌；废气排气筒均按要求设有监测孔

及相应的采样检测平台；废水排口配备在线检测装置。排污口设置符合《江苏省

排污口设置及规范化整治管理办法》中相关要求。 

四、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

（一）污染物排放情况 

（1）废气 

监测数据表明：验收监测期间， DA001 硫酸雾浓度范围为

0.20~0.22mg/m3，排放速率为0.00289~0.00296kg/h，氯化氢、甲醛、氮氧化

物均未检出，其中硫酸雾、氯化氢、氮氧化物满足《电镀污染物排放标准》

（GB21900-2008）中标准限值，甲醛满足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》

（DB32/4041-2021）中标准限值；DA002硫酸雾、氯化氢、甲酸均未检出，

其中硫酸雾、氯化氢满足《电镀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21900-2008）中标

准限值，甲酸满足上海市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》（DB31/933-2015）

中标准限值；DA003硫酸雾、氯化氢均未检出，满足《电镀污染物排放标准》

（GB21900-2008）中标准限值；DA005硫酸雾、甲酸均未检出，其中硫酸

雾满足《电镀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21900-2008）中标准限值，甲酸满足

上海市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》（DB31/933-2015）中标准限值；DA006

氯化氢未检出，满足《电镀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21900-2008）中标准限

值；DA007氰化物未检出，满足《电镀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21900-2008）

中标准限值；DA008硫酸雾浓度范围为0.29~0.41mg/m3，排放速率为

0.00187~0.00213kg/h，氯化氢未检出，满足《电镀污染物排放标准》

（GB21900-2008）中标准限值；DA009硫化氢浓度范围为0.006~0.011mg/m3，

排放速率为0.000118~0.000203kg/h，氨未检出，满足《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》

（GB14554-93）中标准限值；DA010非甲烷总烃浓度范围为1.08~1.28mg/m3，

排放速率为0.00976~0.012kg/h，硫酸雾未检出，满足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

标准》（DB32/4041-2021）中标准限值；DA011非甲烷总烃浓度范围为



0.91~1.17mg/m3，排放速率为0.010~0.013kg/h，碱雾未检出，其中非甲烷总

烃满足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》（DB32/4041-2021）中标准限值，碱雾

满足上海市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》（DB31/933-2015）中标准限值；

DA012氨浓度范围为1.37~1.6mg/m3，排放速率为0.00713~0.00816kg/h，碱雾

未检出，其中氨满足《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14554-93）中标准限值，

碱雾满足上海市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》（DB31/933-2015）中标准限

值； DA013 非甲烷总烃浓度范围为 1.45~1.62mg/m3 ，排放速率为

0.014~0.017kg/h，满足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》（DB32/4041-2021）中

标准限值；DA015非甲烷总烃浓度范围为1.66~1.97mg/m3，排放速率为

0.016~0.018kg/h，满足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》（DB32/4041-2021）中

标准限值； DA016 颗粒物浓度范围为 1.5~1.8mg/m3 ，排放速率为

0.00371~0.00433kg/h，满足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》（DB32/4041-2021）

中标准限值；DA017颗粒物浓度范围为 1.5~2.0mg/m3，排放速率为

0.00423~0.00582kg/h，满足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》（DB32/4041-2021）

中标准限值；DA018颗粒物浓度范围为 1.5~1.9mg/m3，排放速率为

0.00108~0.00169kg/h，满足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》（DB32/4041-2021）

中标准限值。 

厂界无组织排放硫酸雾浓度最大值为0.042mg/m3，氮氧化物浓度最大

值为0.075mg/m3，非甲烷总烃浓度最大值为1.35mg/m3，颗粒物浓度最大值

为0.393mg/m3、氯化氢浓度最大值为 0.0455mg/m3，氨浓度最大值为

0.195mg/m3，甲醛、臭气浓度、氰化氢、硫化氢均未检出，其中硫酸雾、氮

氧化物、非甲烷总烃、颗粒物、氯化氢、甲醛、氰化氢均能满足《大气污染

物综合排放标准》（DB32/4041-2021）中标准限值，氨、硫化氢、臭气浓度

均能满足《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14554-93）中标准限值。 

厂区内（2#厂房外）无组织排放非甲烷总烃浓度最大值为1.57mg/m3，

满足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》（DB32/4041-2021）中标准限值。 



食堂油烟排放浓度满足《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》（试行）（GB18483-

2001）中型规模排放标准。 

（2）废水 

监测数据表明：验收监测期间，生产废水总排口DW001 中 pH、COD、SS、

氨氮、总氮、总磷、总镍、总铜均能满足南通溯天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接管标准限

值，LAS、氰化物均能满足《电子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39731-2020）中

标准限值，甲醛能满足《污水综合排放标准》（GB8978-1996）中标准限值，总锰

能满足上海地标《污水综合排放标准》（DB31/199-2018）中标准限值；车间排口

DW008 中总镍能满足《电子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39731-2020）中标准

限值，生活污水排口 DW002、DW003 中 pH、COD、SS、氨氮、总氮、总磷、

动植物油均能满足《污水综合排放标准》（GB8978-1996）和《污水排入城镇下水

道水质标准》（GB/T31962-2015）中标准限值；回用水各监测因子均能满足《城

市污水再生利用工业用水水质》（GB/T19923-2024）中标准限值，甲醛、电阻率

满足企业自定用水标准限值。 

（3）噪声 

监测结果表明：验收监测期间，厂界噪声排放满足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

排放标准》（GB12348-2008）中 3 类标准。 

（3）固体废物 

本项目各类固体废弃物已分类收集委托处理、处置。 

（4）总量控制结论 

废水、废气污染物排放量符合项目环评批复总量控制指标。 

五、验收结论 

南通康源电路科技有限公司南通康源集成电路封装载板项目（24 万平方米/

年）（一阶段）验收监测期间，废水、废气污染物排放满足相关排放标准；各厂

界噪声达标排放；废水、废气污染物排放量符合环评批复要求。各类固废已分类

处置，各项环评批复要求已落实。 

六、后续重点工作 



（1）完善环保设施运维制度，定期维护废水、废气处理设施，确保处理设

施的处理效率，确保废水、废气排放浓度符合环保要求； 

（2）按照苏环办〔2024〕16 号文件要求，加强危废污染防治，做好危废申

报管理，规范危废收集贮存，强化危废转移管理； 

（3）做好环保设施安全风险评估及隐患排查，确保安全生产； 

（4）按照环评要求和排污许可证要求，制订自行监测计划并实施，落实环

境管理制度及监测计划。 

 

 

 

 

 

 

南通康源电路科技有限公司 

二〇二五年五月三十日 




